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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度精進人事業務建議獎勵計畫研究主題一覽表
項
次

研究主題 說明

1 如何協助

機關達成

功績化人

事管理之

目標

協助機關達成功績化人事管理之目標，為本總處現

行之重大人事政策之一，人事人員必須為機關規劃

和設計更具效能與效率的人事管理措施，以打造

「以服務機關為主」的人事一條鞭體系；惟各機關

在第一線人事服務上應如何具體執行，以體現此項

目標，實需集思廣益及深度討論。

2 如何建構

契約性人

力專屬人

事法制

1.考量彈性運用人力已逐漸成為各國政府用人趨勢，
政府人力不再完全以永業久任性職位設計為主，

容許運用各種契約性人力職位，從事政府各項公

共事務之執行。為通盤整建目前公部門以契約方

式進用執行公共事務之人力運作情形，統一規範

其人事事項，以提升政府施政效能，亟須建構一

套契約性人力專屬人事法制以為依循。

2.茲因目前銓敘部草擬之契約人員人事條例草案，
僅將聘僱人員納入規範，惟目前部分機關尚有以

業務費進用協助機關執行業務之人員，其工作內

涵與聘僱人員相近，是否亦宜一併納入規範；未

來專屬法制名稱、適用對象範圍與定位、契約性

質、人員類別區分、考核薪資及相關權利義務事

項等規範內容，如何切合機關用人需要，以及建

構後對現行公務人員體制影響等，實需集思廣益

及深度討論。

3 中央與地

方的調和

─地方行

政機關員

額管理機

制

1.地方自治是我國憲法保障之核心價值，在憲法及
其授權訂定之地方制度法規範下，各級地方政府

均有組織員額設置及管理之權限。又依地方制度

法授權訂定之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（以下簡稱

組織準則）規定，地方行政機關係依人口因素做

為法定員額上限之依據，並須受該準則之編制員

額總數上限規範，且無任何調整(降)之規定，並
由各地方政府本於權責，於其編制員額總數範圍

內自行調整配置。而行政院現階段對地方政府之

員額管理，因需兼顧憲法保障地方自治精神，相

較中央機關而言，其管控範圍及強度較為侷限，

主要係就地方行政機關之編制員額（職員員額）

設有上限規定。

2.101年至 104年，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人事費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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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主題 說明

歲出比率，逐年攀升，依監察院報告指出，22個
地方政府中，有 7成地方政府自籌財源不足以支
應其人事費；為避免地方政府因人事費用排擠施

政經費，在地方自治精神下，行政院是否應從源

頭，透過組設及員額管理規定，加強對地方政府

之員額管理密度，實為當前重要議題。

4 建構回應

公共服務

環境需求

的政府人

力調控機

制

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已匡定中央機關可運用員額

上限，爰機關如何於有限人力資源下，隨著國內社

會、經濟及人口結構轉變迅速，掌握公共服務需求

之環境變動和行政院之施政重點，及時做好人力配

置動態並調整員額管理政策，以因應新興重大業務

的人力需要，實為當前政府員額管理重要議題。

5 員工福利

措施的新

思維

1.考量政府提供之公教員工福利事項，業配合時空
環境及整體財政狀況予以檢討整併，現行本總處

規劃辦理之公教員工福利服務措施，均係在不增

加政府財政負擔原則下，運用社會資源，結合民

間專業服務，以「公私協力」及「使用者付費」

方式辦理，提供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參考利用。

2.又鑒於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等人口結構新型態的挑
戰，政府對公教員工福利服務措施之規劃，應具

全面性並滿足不同需求，協助渠等解決子女托育

及照顧高齡親屬等問題，以安定渠等生活並提振

工作士氣。

3.是以，政府如何以新思維規劃與執行友善家庭福
利服務措施，進而提升相關使用效益，協助公教

員工兼顧工作效能及家庭生活品質，有其重要性。

6 活化人事

資料應用

之研究

在大數據已蔚為顯學的時代，蒐集、管理和使用資

料的方式，決定了企業及組織的競爭利基，政府部

門亦應如此。以往鮮少利用人事資料分析支援人事

決策，故應活化人事資料應用範圍，突破僅依經驗、

法規進行人事決策之盲點。

7 科長級人

員管理職

能培育之

研究

科長級人員扮演維持政府部門工作有效運作及計畫

能順利進行等承上啟下的角色，如何培育及強化其

職務管理能力，以提升組織效率及效能，為組織之

重要課題。 


